关于建立我区“互联网+农村法律服务”体系的建议

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朱向东

    农村法治建设，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。但与城区相比，农村法律服务水平却远远落后。具体表现为：    

    一、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较少，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素质不高。受经济利益驱动，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不愿留在农村，不能甘心钻研农村法律事务，专业水平不高。

    二、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内容单一。大多只参与民、刑事诉讼业务，对一些农村目前大量需要的非诉事务、民事调解、社区管理等参与较少。

    三、农村地处偏远，开展法律服务支出成本高、收益低，靠传统的法律服务方式难以满足当前的农村法律需求，必须开阔思路，创新服务方式，另辟蹊径。 

    在国家大力推行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的背景下，在农村法律服务领域，也需要引入“互联网+法律服务”思维布局。当前，全国很多地区已开始进行“互联网+法律服务”的尝试，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，在线提供法律咨询、代写文书、法律调查、委托诉讼、政府服务、法律顾问等服务，大大节省了法律服务成本，提高了服务效率，延展了服务内容。结合我区农村法律服务现状，亟需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农村法律服务”模式，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法律需求，为打造“富而强、精而美”的幸福周村、和谐周村做出积极的贡献。

    建议如下：

    一、研究制定我区“互联网+农村法律服务”相关政策。鼓励互联网行业加入到农村法律服务建设，将传统的线下法律服务逐步转向“线上线下”法律服务模式，实现更大范围的农村法律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。 

    二、推进“互联网+”农村法律服务标准化建设。确定农村法律服务的类型、服务程序、服务评估及服务收费等标准，大幅降低农村农民接受法律服务的成本，不断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。

    三、推进“互联网+”农村法律服务队伍建设。一是相关政府部门应当与时俱进，转变传统的法律服务思维，充分接受并掌握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，用于研判、决策和推进“互联网+”农村法律服务工作；二是我区的律师事务所、律师等从事法律服务的单位或个体，应将“互联网+”农村法律服务作为研究的方向之一，提升相应法律服务水平同时积极加入其中；三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营“互联网+”农村法律服务。四是支持和引入一批在互联网领域，涉及技术研发、数据共享、应用推广等方面的人才，为“互联网+”农村法律服务提供技术支撑。
